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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名稱：新北市老街街區管理維護辦法

時間：中華⺠國102年3⽉20⽇

第⼀條

  新北市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新北市（以下簡稱本市）都市計畫歷史

  風貌特定專用區內老街街區之風貌保存及管理，訂定本辦法。

第⼆條

 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：

  一、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（以下簡稱風貌區）：指依都市計畫法第三十

      二條第一項劃設之文化景觀特色區域。

  二、老街建物：指風貌區內經本府以原樣復舊、風貌保存及風格管制相

      關規定補助復舊之建築物。

  三、老街街區：指由老街建物聚集形成，並經本府核准之區域。

  四、店家：指老街街區內之營利事業。

  五、會員：指老街街區之發起人及店家。

第三條

 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；執行機關劃分如下：

  一、本府城鄉發展局（以下簡稱本局）：老街街區之管理及稽查等事項

      。

  二、風貌區所在地之區公所（以下簡稱區公所）：風貌區內道路、排水

      、路燈、行道樹等相關設施之清理、維護、修繕及本局委託執行之

      事項。

第四條

  老街建物之使用人、管理人或所有權人應辦理下列事項：

  一、檢測：定期、不定期及緊急檢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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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二、保養：維護環境清潔、良好通風、排水及防止蟲害、潮氣侵蝕。

  三、維修：修護結構安全、材料設備及水電管線。

  四、本府核定應辦理之事項。

第五條

  老街街區內不得有下列行為：

  一、擅自修建、增建、改建、毀損或變更老街建物之原有形貌、構造及

      材料。

  二、足以影響老街建物整體風貌或安全之內部裝修。

  三、擅自於公共設施或老街建物上裝設遮陽、遮雨等設施。

  四、擅自於道路及兩側騎樓內，停放車輛、慢車，或擺設攤位、攤棚、

      攤架、路障、商業廣告設施。

第六條

  老街建物之所有權人及使用人，得以總數過半數為發起人，向本府申請

  籌設老街街區。

  前項發起人應檢具申請書、發起人名冊、老街街區管理委員會（以下簡

  稱管委會）組織章程草案、管理規約草案及老街街區範圍位置圖，交由

  本府公開閱覽三十日，並將公開閱覽之日期及地點登報周知。

  老街街區內之店家、土地或老街建物所有權人、使用人或管理人得於公

  開閱覽期間內，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本府提出意見。

  本府應參考前項意見，並於公開閱覽期間屆滿起三十日內，為准否籌設

  之決定。但情形特殊者，得延長三十日，並以一次為限。

第七條

  發起人應於本府核准籌設老街街區之日起三十日內，召開第一次老街街

  區會員大會（以下簡稱會員大會），並於會中推舉管委會委員、主任委

  員，及議決管委會組織章程、管理規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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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條

  管委會應於第一次會員大會後三十日內成立，並檢具申請書、會員名冊

  、管委會組織章程、管理規約、第一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及老街街區範

  圍位置圖，報請本局核准後發給立案證書並副知區公所。

  同一老街街區以成立一管委會為限。

第九條

  管委會組織章程應載明下列事項：

  一、名稱。

  二、成立宗旨。

  三、組織區域。

  四、會址。

  五、組織及職權。

  六、會員之入會、出會及除名。

  七、會員之權利及義務。

  八、管委會委員、主任委員之組成、名額、職權、任期、選任及解任。

  九、會員大會及管委會之會議方式。

  十、管理費及其他費用之收支、保管及運用。

  十一、老街街區之管理及違規處理。

  十二、本府指定應載明事項。

第⼗條

 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。但經會員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，或經管委會委

  員半數以上之同意，得召開臨時會員大會。

  前項會議，由管委會主任委員召集之。但其因故無法或不為召集時，得

  由管委會過半數之委員提出並共同推派臨時召集人召集之。

第⼗⼀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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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召開會員大會，應於開會十四日前以書面通知各會員及區公所。但臨時

  會員大會得於開會二日前通知之。

  前項會議紀錄，應報區公所備查。但屬第七條、第八條第一項及第九條

  第八款事項，應報本局核准。

第⼗⼆條

  管委會應每三個月召開會議一次。但經管委會委員三分之一以上之請求

  ，或主任委員認有必要時，得召開臨時會議。

  前項會議，應由管委會主任委員召集之；其會議紀錄，應報區公所備查

  。

  主任委員因故無法或不為召集第一項之會議時，得由管委會過半數之委

  員提出並共同推派臨時召集人召集之。

第⼗三條

  管委會應依管理規約管理老街街區；會員應遵守管理規約之規定。

  管委會為維護管理老街街區，經會員大會過半數之會員出席，出席會員

  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，並報區公所備查後，得向會員收取管理費。

  前項管理費應支用於下列事項：

  一、老街街區日常維護清理。

  二、繳交規費。

  三、購置必要設施或服務。

  四、舉辦臨時性活動。

第⼗四條

  管委會為老街街區之行銷宣傳或促進消費，得舉辦風貌區許可使用項目

  之臨時性活動。

  管委會應於舉辦前項活動十五日前，檢具活動計畫報區公所核准。

  第一項活動期間，管委會於未影響景觀風貌、公共安全且未違反公序良

  俗，得經區公所核准，於老街街區設置臨時性商業廣告設施。本府及區

  公所並得提供協助及輔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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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管委會得經會員大會過半數會員之出席，出席會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

  ，向本府提出設立臨時性集合攤販之申請。

第⼗五條

  區公所得定期或不定期辦理老街街區督訪查察。經發現管委會管理不善

  者，應令限期改善。屆期未改善且情節重大者，得報請本局廢止該管委

  會之核准，並召開臨時會員大會改選管委會。

第⼗六條

  風貌區範圍內已有依法設立登記之自治會或管理組織，經召開會員大會

  ，同意以第六條、第七條以外之規定，為其章程或規約之內容，並報經

  本府同意後，得沿用原管理組織之名稱及成立依據。

第⼗七條

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


